                                合同编号：2025-E2-新建项目-4-终2
博大新元2025年度人才租赁住房租金评估服务合同

结算协议                                                       

甲方（委托方）：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3号院7号楼7层701室

乙方（受托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23

丙方：北京海创英才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瀛海镇南海家园二里12号楼一层190室

    甲方与乙方双方已签订合同编号为2025-E2-修缮项目-4《博大新元2025年度人才租赁住房租金评估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乙方已完成合同内的所有工作内容，并且验收合格，丙方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现由甲方委托丙方为其产权项目亦嘉麒麟赋办理相应结算及付款，结算情况如下：

原合同暂定总价：

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万元整 人民币（小写）：¥140000；  
三方确认本阶段结算：

阶段结算二:¥20000（本次结算）；  其中：不含税金额¥18867.92 ，
税金¥1132.08 ，税率6%。详见附件。

原合同合计结算额：

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万元整 人民币（小写）：¥140000；其中：阶段结算一（博大新元项目）:¥120000，阶段结算二（海创英才项目）：¥20000。 
4、付款：

4.1本阶段结算累计已付款为：¥0，本次阶段结算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委托丙方向乙方支付¥20000。
4.2 乙方在丙方付款前向丙方提供合法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若乙方未提供发票，丙方可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每次开发票前，需与丙方财务部门核实发票备注明细，否则，乙方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如乙方提供虚假发票导致丙方受到税务机关调查以及因此出现的各种行政处罚（包括罚款），乙方除了应补开真实等额有效发票并承担丙方因此引起的全部损失，还应支付丙方受行政机关处罚数额两倍的违约金。

5、其他条款：

5.1、本结算协议自三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5.2、本结算协议一式拾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丙方执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3、本结算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结算协议有约定的按约定履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原合同履行。

5.4、三方均应主动配合接受结果查究。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序号
	报告名称
	单位
	数量
	含税单价（元）
	含税合价（元）

	1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亦嘉麒麟赋A区
	份
	1
	20000
	20000

	合计
	
	
	
	20000




